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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第195号提案的
答  复
于立国委员：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殡葬改革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加大我市移风易俗殡葬改革工作力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推行殡葬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是破陋俗、惠民生、利长远的大事要事。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市殡葬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去年以来，全市火化率大幅提升，长期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殡葬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范县公益性公墓、示范区集体公祠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用；乡镇公益性公墓已有74个开工建设，72个建成，47个投用；全市公益性公墓综合开工率92.9%，建成率88.2%；实施20100工程，按照市选县、县选乡、乡选村的原则，全市遴选一批要重点打造的殡葬设施建设示范点，共遴选示范性公墓21个、农村公益性骨灰堂172个，正在积极推进建设。工作成效得到了省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工作领导小组和市委、市政府的肯定。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我市殡葬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火化率下滑风险比较大，2月份以来我市火化率呈下滑趋势，主要原因是部分县区、乡镇放松了对殡葬工作的监管；二是公益性安葬安放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部分县区城市公益性公墓没有开工建设，乡镇公益性公墓建设规模小、标准低，配套设施不完善；三是殡葬改革引导、监管不到位，已建成公益性公墓使用率低，遗体火化后骨灰装棺土葬问题比较突出，棺木市场和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市场没有清理，违法占用耕地私建坟墓问题较为普遍。

推行殡葬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变殡葬陋习，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减轻群众因丧葬造成的经济负担。根据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结合您的建议，下一步我们采取更加切合实际的措施推进殡葬改革。一是广泛深入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殡葬改革是破除千年旧俗、树立时代新风的重要改革，是大事也是难事，必须赢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报纸、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扎实做好殡葬改革宣传工作，让群众全面了解殡葬改革的法律法规、优惠政策，让群众真正从内心支持、认同、拥护殡葬改革。二是坚定不移推行火葬。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堵塞工作漏洞，劝阻遗体偷埋问题，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群众的监督作用，进一步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及时纠正苗头性问题，确保火化率达到100%。三是加快殡葬设施建设。建设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等安葬设施，是推进殡葬改革的基础保障，是解决群众后顾之忧的根本之策，必须锲而不舍、持续推进。濮阳县、开发区、南乐县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工作力度，城市公益性公墓年内要建成投用。台前县、清丰县、华龙区、工业园区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城市公益性公墓早日开工、早日建成。进一步完善农村公益性公墓设施，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安葬需求。大力实施“20100”工程，对前期遴选的公益性公墓示范点和村级公益性骨灰堂项目，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进度，9月底前要全面建成。四是抓好执法监管。要依法禁止棺木生产、运输、经营，清理棺木市场；要加强耕地保护，加大对违规土葬的执法力度，引导群众到公益性殡葬设施安葬（放）逝者骨灰；要整治市城区占道治丧行为，维护城市文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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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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